
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10 年度暑假學期重修及補修學分班實施辦法 

一、 依據：依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》及本校補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班別及對象：凡各學期成績不及格而未取得學分之同學可報名參加（寒假重修下學期課程、

暑假重修上學期課程；對開科目不限上下學期均可報名，但正在修習科目不得報名，違者無

法取得學分且不得退費）。【同學科 之上、下學期平均達及格分數者，即取得該科學分】 

三、 預計開課期間：上課時間將安排在 110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（暫定），確定開課時間

俟報名人數統計結束後排定，預定於 110 年 5 月 31 日（一）公佈。 

四、 開辦與收費原則 

專班辦理 自學輔導 

1. 重修或補修人數達 15 人以上。 

2. 課程以寒、暑假實施為原則，課程範圍以

開設學期課程為主；每1學分之授課不得少

於 6 節課。 

3. 課程之收費，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。成

績考查方式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4. 重修費用每生每節課新臺幣 40 元整。 

1. 由教師指定教材，供學生自行修讀，並安排

面授指導，屬重修者，每 1 學分不得少於 3

節課，屬補修者，每 1 學分不得少於 6 節

課；其面授時間由學校安排。 

2. 成績考查方式，依本校成績考查辦法第四條

辦理。 

3. 每學分收費新臺幣 240 元。 

4. 教師面授鐘點費以每節課新臺幣 400 元至

550 元為原則，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

五、 報名日期及方式【請注意各項作業時間點，逾期不受理！】 

 

 

 

六、 開課及繳費 

 

 

 

 

 

※繳費補充說明 

（一）中、低收入戶學生及特殊境遇家庭等學生免繳費用。 

（二）報名後，請依通知上所載明的時間、地點按時上課。 

（三）若同一科目開設 2 班以上者，繳費後請立刻至教學組，填寫上課班別及收據號碼才算

報名完成。一個班級上限 36 人，額滿為止。 

（四）110 年 7 月 15 日(四)前，若學生該學年學分取得，得以申請退費；此後除不可抗拒

事件外，不予退費。 

七、 成績考核 

（一）依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》第 23 條規定：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

總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缺課節數不包括公假、病假。 

（二）成績登錄及授予學分事宜，依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》第 11 條規定辦

理。 

八、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110 年 3 月 24 日 

學藝股長至教務處 

教學組領取報名表 

110 年 3 月 24 日至 3 月 30 日 

重補修調查表每位同學均需

簽名，欲報名者再填上科目 

110 年 3 月 30 日 

各班學藝股長將報名表

繳回教務處教學組 

110 年 5 月 31 日 

教學組公告各科 

開課時間 

不公告開課教師姓名 

110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 日 

教學組依報名資料發放繳費單，同學

持單至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

開課若有衝堂，請務必考量上課科

目，自行選擇課程繳費 

110 年 6 月 3 日 

繳費最後一日 

逾期未繳費者 

視同放棄選課 

不再受理報名 


